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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　函[image: image2.png]



機關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六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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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及電話：吳文超　︵○二︶二六五三一三三三

承辦單位：實驗室資源服務組

受文者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八日
發文字號：衛署疾管服字第０９３００１１７６５號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國內新設立生物安全第三等級︵BSL｜3︶以上實驗室啟用流程，請  轉知所屬機關學校照辦。

說明：有關各機關︵構︶新設立之生物安全第三等級以上實驗室，應先經過該機關︵構︶生物安全委員會核准，再向本局提出實驗室現場查核，俟本局完成現場查核報告，並提報衛生署生物安全委員會核可後，始可正式啟用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、中央研究院、行政院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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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成立之BSL-3


以上實驗室





國內新設立BSL-3以上實驗室啟用流程	(93.7.1)








BSL-3以上實驗室


正式啟用





經該機關（構）生物


安全委員會審核通過





完成軟硬體設施及設備建置





衛生署生物安全委員會審議通過





實驗室設施安全、生物安全櫃與高壓蒸氣滅菌鍋功能確效檢測符合標準





完成操作及管理


人員相關訓練





發文附件包括：


機關（構）生物安全委員會同意啟用之會議紀錄。


實驗室操作、管理人員訓練計畫及緊急應變計畫。


實驗室設施安全合格報告。


生物安全櫃及高壓蒸氣滅菌鍋功能確效測試合格報告。





相關標準操作程序書(SOP)





。





查核結果提交衛生署


生物安全委員會審議





完成實驗室現場查核





疾病管制局受理並


安排現場查核日期





向疾病管制局


申請現場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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